
 

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職缺公告 

 

出缺單位 秘書室新聞中心 
出缺職務 專案工作人員 
名額 1 名 
工作項目 •英文首頁新聞採訪、企劃、撰寫及發佈等相關工作。 

•應英文首頁內容需求進行資料蒐集、拍照、修圖、影片上傳等工作。 
•協助管理中英文社群媒體經營。 
•協助中英文社群媒體經營成果報告。 
•協助召開記者會相關事務。 
•與國內外英文媒體或英文新聞人員合作事宜。 
•英文新聞剪報收集及呈報。 
•媒體公關。 
•協助編製英文特刊或其它出版品。 
•其他臨時交辦事宜。 

應具資格條件 1. 國內外大學學士（含）以上畢業者，外國語文/英語學系尤佳。 
2. 精通英語聽說讀寫。 
3. 嫻熟英文新聞寫作，擅長學術相關及校園新聞報導者尤佳。 
4. 具平面攝影、修圖能力。 
5. 擅長資料蒐集與管理、具溝通協調能力與學習熱忱。 

面試或業務測

驗科目 
業務測驗（50%）：1.英文新聞寫作 2.學術翻譯（可自備紙本字典） 
面試（50%） 

說明 1. 工作期間：依實際報到日起至少僱用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。 
2. 本職缺依本校「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」以 265 薪點(折

合新臺幣 33,045 元）敘薪，相關職前年資，再另依規定提敘薪級。 
3. 經職缺單位初審後擇優通知參加業務測驗、面試（或依業務測驗

成績擇優參加面試），並視成績決定是否酌列候補名額 1 名，候補

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4 個月。業務測驗及面試日期另

行通知。 
4. 業務測驗當日查驗證件正本無誤，方得參加考試，如未檢具者視

同資格不符。 
5. 錄取後依勞工安全衛生規定提供體檢報告後，始得正式簽約進用。 
6. 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依規定學校不得僱用： 

(1)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，經有罪判決

確定。 
(2)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或依法組成之

相關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。 



(3)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

霸凌行為，有 終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。 
(4)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

第二款之情事。 
(5)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

第三款之情事，且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期間。 
7. 聯絡電話：06-2757575 轉 56404 劉小姐。 

報名資料 1. 簡要履歷表、自傳以及任何有利個人錄取的資料。 
2. 畢業證書影本（如係國外學歷請檢具駐外單位驗證證明）。 
3. 需檢附五年內取得任一對應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C1 (流利

級)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等級(含)以上之英語能力檢定

成績證明影本。例如：GEPT 全民英檢高級(含)以上、TOEIC 多益

945 分以上等。 
4. 需檢附以下作品並證明為親自製作每項至少各 3 則： 
   (1)署名刊登之英文新聞稿 
   (2)平面攝影 
   (3)修圖作品 (軟體工具不限)。 
5. 報名期限：自即日起至 109 年 08 月 07 日截止。（期限屆滿報名人

數未達 3 人時，本中心得酌予延長報名期限） 
6. 報名資料請掛號郵寄至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新聞中心，並註明

「報名專案工作人員」。（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） 
 


